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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受委任卻違反職業道德

因⾬保險業者糾紛委任律師，律師與對⽅委任律師同屬⼀處律師公會會員且為舊事，當初簽約是指定由
他本⼈受理此官司，事後從未出庭過，反⽽是事務所其他新進年輕律，還將我的證物洩漏給對⽅律師，
害我敗訴後就置之不理了，我投訴公會1年多了無下⽂，真的投訴無⾨了
謝謝您

 孫崇軒（認證法律⼈）
讚： 1 留⾔： 1 

2020-06-03 02:58

 僅從您所陳述的內容來說，有些不合常情的地⽅。

 ⾸先，在律師法修正前，律師如要執⾏業務，必須先加⼊當地的律師公會[1]，因此，您的委任律師跟對⽅的
委任律師必然會是同⼀個律師公會的會員；加上各地律師公會都會定期舉辦會員⼤會，要求律師間彼此不認識
，太過不切實際。
 其次，律師代理出庭需要先向法院遞交委任狀，委任狀就已經是委任合意的書⾯證明了，因此通常不會另外
跟當事⼈簽委任契約。即使是同事務所的其他律師，姓名若不在委任狀上，法官是可以當作當事⼈無正當理由
⽽未出庭的，這可能會嚴重影響當事⼈訴訟權益，正常情況下律師不可能不知道這種事，何況是未出庭的律師
、法官、書記官、對造律師跟您所謂「其他新進年輕律師」，所有參與本件訴訟的法律⼈都不知道或沒注意到
這件事，太不符合常理。只能推論是委任狀上有其他律師的名字⽽構成合法代理。
 再者，您所謂洩漏證物，這也是很奇怪的⼀種說法。律師作為訴訟代理⼈，將當事⼈提供的證據及說法整理
成書狀，並說明證物在這件案⼦中能證明什麼事情或觀點，這是份內⼯作；⽽透過書狀提供的證據，本來就應
該要給對⽅⼀份影本，縱使是實體物品無法⽤書⾯呈現，東⻄交給法院後，對⽅律師也可以透過聲請閱卷來檢
視所有案情相關⽂件與證物。所以除⾮有相當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對⽅律師是透過您的律師在法院收到證物之
前就取得那份證物，否則這種指控太過離奇，實在不太可能有多少⼈願意當真。
 末了，律師依其職業倫理及專業素養，不能、不會也不該向當事⼈保證⼀定勝訴，否則可能會被認為有挑唆
訴訟之嫌。何況訴訟進⾏中應該要跟當事⼈討論進展與後續策略，⼀定有提過有敗訴可能這回事，要把敗訴責
任推到律師⾝上，正常的律師應該都不能接受。況且若僅是⼀審敗訴，您當時所該採取的⾏動應該是找律師上
訴⼆審；若是已判決定讞不得再上訴，只要沒有特殊重⼤事由或⾜以影響判決的全新事證，那找任何⼀個律師
也沒都辦法幫您什麼。
 總之，僅憑這些不合常理的說詞，我實在很難相信您有理。

 藍莉蓁（進階會員） 法律⼊⾨ ∕ 法律原則 2020-05-28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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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法律⼊⾨

 

匿名（進階會員） 2024-04-07 00:48:31

我跟這述說毫無相⼲，但看您這回覆，不是很讓⼈認同，好友與普友當然有分別，關鍵證據也有
重要與不重要，⼼眼當然也有⼤⼩，打法律條⽂來蓋過去，天秤真的沒偏嗎？⾄少我不信的

   律師法第11條(99.1.27~109.1.15修正前)
第⼀項
律師⾮加⼊律師公會，不得執⾏職務；律師公會亦不得拒絕其加⼊。
第⼆項
地⽅法院登錄之律師，滿⼗五⼈者，應於該法院所在地設⽴律師公會，並以地⽅法院之區域為組織區
域；其未滿⼗五⼈者，應暫時加⼊鄰近地⽅法院所在地之律師公會，或共同設⽴之。
第四項
在同⼀組織區域內之同級公會，以⼀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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